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19号

罪犯王建，男，1976年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苏省徐州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作出(2015)翔刑初字第3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建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责令退赔人民币8056元，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共计28013元。刑期自2015年5月8日起至2027年11月7日止。2015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19年3月29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02刑更24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1年5月1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2刑更2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1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2刑更68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3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9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48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8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04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建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建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0号

罪犯潘东亮，男，1978年10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3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146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潘东亮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刑期自2023年6月8日起至2026年4月7日止。2023年12月27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836.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潘东亮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潘东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1号

罪犯陶世亮，男，200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住四川省简阳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3月11日作出（2019）闽0582刑初378号刑事判决书，以被告人陶世亮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刑期自2018年12月11日起至2026年11月2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15日作出（2019）闽05刑终83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9年6月1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22年1月27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2刑更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10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3）闽02刑更61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3年10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4月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0.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69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982.1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160.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陶世亮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陶世亮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2号

罪犯谢宪詹，男，199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3日作出(2022)闽0803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宪詹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七万元。实行数罪并罚，总和刑期有期徒刑六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四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83120元，刑期自2020年12月24日起至2026年6月23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4日作出(2022)闽08刑终20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22年9月26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9月26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199.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宪詹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宪詹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3号

罪犯许渭宗，男，1995年10月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闽0623刑初6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许渭宗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八万元，扣押的涉案资金账款82608.52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5月7日起至2026年11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3月24日作出(2022)闽06刑终158号刑事判决：维持漳浦县人民法院(2021)闽0623刑初63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许渭宗的定罪以及其他项对相关被告人的定罪量刑和对涉案财物的处理部分；撤销漳浦县人民法院(2021)闽0623刑初635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对许渭宗犯开设赌场罪的量刑部分；原审被告人许渭宗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已缴纳二万元）。刑期自2021年5月7日起至2026年10月6日止。2022年4月29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24年5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2刑更25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5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4月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9.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193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259.9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5月30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14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许渭宗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许渭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4号

罪犯张壮槟，男，1993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6)闽0322刑初6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壮槟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刑期自2016年4月16日起至2028年1月15日止。2016年12月30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2019年8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刑更67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1年9月14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02刑更431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11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2刑更68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1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考核期内有违规，经过教育后能反省悔改，能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8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74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76.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1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26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壮槟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壮槟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一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5号

罪犯宋志祥，男，1976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咸宁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1日作出（2014）同刑初字第1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宋志祥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五个月；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千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退赔人民币29000元。刑期自2013年7月7日起至2027年7月6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0日作出（2014）厦刑终字第1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4年6月30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5月31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2刑更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6月27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2刑更4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1年12月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2刑更56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现刑期至2026年5月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64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7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5495.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959.6分，表扬8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2月3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460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宋志祥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宋志祥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6号

罪犯黄明明，男，1989年5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7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68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明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34元。刑期自2023年6月27日起至2026年2月26日止。2023年7月26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现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该犯考核期内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3分，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2382.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明明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明明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7号

罪犯陈建枰，曾用名陈建华，男，1986年12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务农，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平市。
福建省漳平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30日作出（2021）闽0881刑初30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建枰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七个月，刑期自2021年7月21日起至2026年2月20日止，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被告人陈建枰和被告人陈秋琴违法所得款共计人民币24090元，予以没收，漳平市公安局依法上缴违法所得款人民币20000元，余下违法所得人民币4090元继续追缴。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一、被告陈建枰、陈仕福、陈秋琴连带赔偿国家生态功能损失款折合人民币40839.44元。二、被告陈建枰、被告陈秋琴连带赔偿国家生态功能损失款折合人民币3776.55元。附带民事公益诉讼鉴定费人民币6000元由被告陈建枰，被告陈仕福、被告陈秋琴连带承担。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后该犯申请撤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5日作出（2022）闽08刑终211号刑事裁定，准许撤回上诉。2022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8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本考核期有违规，经教育后认错态度好，至违规后到考核期截止无违规，表现良好，能认真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22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524.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建枰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建枰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8号

罪犯汪海清，曾用名汪二孩，男，1990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叶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8）闽0602刑初1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海清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刑期自2017年11月2日起至2027年11月1日止。2018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于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5月13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2刑更24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7月28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2刑更47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2023年7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0.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01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170.8分，获表扬5次；间隔期2023年7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593.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海清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一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海清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1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29号

罪犯李传禄，男，1980年3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明溪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17日作出（2017）闽0212刑初30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传禄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一万元，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78725.35元。刑期自2016年11月3日起至2027年1月2日止。宣判后，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8日作出（2017）闽02刑终56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维持对该犯的定罪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75638.55元。2017年10月25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于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2020年8月26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2刑更62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5月29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2刑更31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5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3月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在服刑期间，虽有违规行为，经民警教育后能认识到自身错误并改正，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91.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18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2.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5月29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752.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传禄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传禄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1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30号

罪犯赵春林，男，1981年9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射洪县，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29日作出（2011）厦刑初字第156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春林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与同案共同连带赔偿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605202元。刑期自2011年8月2日起至2028年8月1日止。宣判后，该犯及其同案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6月2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2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15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8月31日以（2016）闽02刑更7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于2018年7月31日以（2018）闽02刑更50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于2020年8月26日以（2020）闽02刑更5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于2023年4月28日以（2023）闽02刑更1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4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17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12月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61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38分，表扬6次，间隔期2023年4月28日至2025年7月，获考核分298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春林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春林卷宗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2025年10月24日










福建省翔安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5〕闽翔狱减字第31号

罪犯范曾斌，男，1980年7月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8日作出(2020)闽0581刑初2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曾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追缴赃款258.2万元，共同退赔255759140.68元，刑期自2019年8月2日起至2025年8月1日止。2021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厦门监狱执行刑罚。因遗漏罪，于2022年1月28日押回重审。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13日作出(2022)闽0581刑初9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范曾斌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八万元，与前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八万元，责令共同退赔人民币15129411.25元。刑期自2019年8月2日至2026年4月1日止。2022年9月28日重新收监，2025年3月27日调入福建省翔安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范曾斌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9月28日至2025年7月，累计获考核分3573.2分，表扬5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5年10月17日至2025年10月2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本案于2025年9月19日至2025年10月23日移送检察机关征求意见，无异议；2025年10月16日厦门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列席监狱减刑假释评审委员会，无异议。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范曾斌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范曾斌二册
⒉减刑建议书二份
                      

福建省翔安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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